
关于开展2016-2017学年主讲教师资格补充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部门：

为了切实加强我校教学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，规范教学行为，根据《湖州师范学院主讲教师制度实施办法》（湖师院发〔2002〕169号）的规定，本学期将进行2016-2017学年主讲教师资格补充认定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讲教师的基本条件

主讲教师是全面负责课程教学工作的教师。取得主讲教师资格应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1.具有《教师法》中规定的高等学校教师资格，并且岗前培训合格;

2.认真履行教师职责，勤奋敬业，为人师表，具有良好的师德教风;

3.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，或具有硕士及以上研究生学历（学位）;

4.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教学经验，能胜任整门课程的教学工作;

5.近两年年度考核合格（含）以上,近两年教师工作业绩考核均在C等级（含）以上。

二、认定的范围和对象
符合主讲教师资格认定条件的在职教学人员，已通过主讲教师资格认定人员无需再次申请认定。

三、主讲教师资格的认定办法

1.由教师本人提出申请，填写申请表，教研室推荐;

2.各下属学院对申请人条件进行审核，将信息确认、汇总后报教务处;

3.教务处会同人事处进行审定，在全校范围内公示，并报学校批准后，确定主讲教师名单。

四、具体要求

1.学院组织教师认真学习《湖州师范学院主讲教师制度实施办法》（湖师院发〔2002〕169号），了解掌握文件精神，严格把关。

2.学院在2016年12月30日前将《主讲教师资格申请表》（见附件1）一式3份和《2016-2017学年主讲教师信息汇总表》（见附件2）报送教务处教学评估科，并将电子文档发至邮箱：oww@hutc.zj.cn，联系电话：2321995。

附件：1.主讲教师资格申请表
2.2016-2017学年主讲教师信息汇总表

湖州师范学院教务处  湖州师范学院人事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2月16日
附件1

湖州师范学院主讲教师资格申请表

（2016-2017学年）

学院名称                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职称
	

	评定时间
	
	学历

学位
	/
	近两年年度考核情况
	/
	岗前培训成绩
	

	是否具有高校教师资格
	
	讲授课程
	

	工作

简历
	

	教研室

意  见
	签  字：
	所在学院

意 见
	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

审核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	人事处

审核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	学校

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


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所在学院、教务处、人事处各一份
附件2

湖州师范学院2016-2017学年主讲教师信息汇总表
	序号
	学院
	教师姓名
	职称
	学历
	学位
	年度考核/业绩考核
	是否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
	岗前培训是否合格

	
	
	
	
	
	
	2014年
	2015年
	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	


